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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技术标准版权保护研究的提案 

加拿大建议版权及相关权常设委员会（SCCR）委托开展一项研究，调查成员国对纳入立法或

法规的技术标准的版权保护方法。 

不同市场和供应商的众多通用产品、服务和流程之所以能具有可靠性、一致性和安全性，在

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遵守技术标准。这些标准通过提高消费者的购买信心，保护了消费者，支持了

市场增长；通过为所有供应商提供最新的技术知识基础，推动了创新，降低了企业的合规成本并

促进了竞争；通过支持跨司法管辖区的商品和服务的兼容性，便利了国际贸易。在许许多多不同

领域存在数千种标准，包括电子、信息技术、电信、工程和制造、卫生和安全、环境保护、建筑

等领域。 

一般来说，标准系由专家们通过标准制定组织开展工作，协商一致制定并不断进行更新（如

自愿标准）。标准也可以是由国内机构制定的国家标准，也可以是由多司法管辖区的委员会制定

的国际标准。标准一旦经适当的监督机构通过，通常会被纳入各国的国家立法和法规。有关制定

和纳入标准的义务也同样反映在国际贸易协定中。至少有一些标准制定组织出版其标准并向终端

用户（包括产业界专业人士）出售，并将收益再投资用于对这些标准进行更新或者制定新标准。 

成员国对于纳入其国内立法或法规的技术标准，可能会提供不同的版权保护办法。在一些司

法管辖区，版权可能存在并归标准制定组织所有，因此，第三方若想要复制发行标准，必须首先

获得该组织的授权。在其他一些司法管辖区，可能允许第三方不经相关组织的授权出售这些标准

的副本。因此，不同的方法会影响标准制定组织的筹资模式，进而影响其持续制定和更新标准的

能力。此外，不同的办法也会影响公众获取这些标准的能力。 

为更深入地研究这一问题，加拿大建议 SCCR 要求秘书处委托一名专家就下述要点编写一份事

实性经验研究报告，供成员国审议： 

(a) 成员国对直接纳入或以提及方式纳入其立法或法规的标准所给予的版权保护，包括这些

标准是否存在版权、版权的归属、版权适用于哪些具体行为以及对此类保护的要求； 

(b) 成员国的法律中可能存在哪些对这种版权的例外或限制，包括第三方是否能够未经标准

制定组织授权获取、复制、发行或商业化这些标准； 

(c) 各成员国标准制定组织的工作筹资和权利管理方式，例如通过出版、销售获许可其标准

的副本、接受政府资助或者接受产业界或专业人士的资助；以及 

(d) 对于直接或间接纳入法律法规的标准，版权保护是否或如何影响公众获取这些法律法规

的能力。 

加拿大希望这项研究的成果将有助于成员国了解世界各国的经验，并促进国家一级对这一问

题的进一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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